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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汽车马路上自己“跑”，而醉酒司
机在副驾座上酣睡——今年浙江杭州城
市高架上发生的惊魂一幕，引发公众对
智能辅助驾驶被滥用的担忧。近年来，
与智驾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多次登上热
搜，事故后果触目惊心。

今年12月2日是第十四个“全国交
通安全日”。新华社记者近日梳理多地
交通安全案例，聚焦辅助驾驶引发的事
故，探究滥用智驾、开车“大撒把”背后的
法律风险，警示公众合理使用技术，安全
行车。

危险行为频出，他们为何敢
“大撒把”？

因“睡副驾”“幽灵车”引发全网关注
的杭州司机王某某，今年9月以危险驾
驶罪被判处拘役一个月十五日，并处罚
金4000元。案件细节公开后，许多网友
直呼“离谱”“太吓人”。

警方监控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王
某某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从主驾驶位挪
到副驾驶位睡觉。随后，这辆车在主驾
驶空无一人的情况下，行驶足足 20 分
钟！

经检测，王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
114.5mg/100ml，属醉酒驾驶，且之前就
有因酒驾被处罚的记录。

更惊人的是，王某某加装了一种被
称为“智驾神器”的配件，欺骗系统认为
司机双手未脱离方向盘，导致未能主动
降速、及时退出。直到系统综合判断发

现异常，才强制停车，被路人发现并报
警。

不少受访交警表示，近年来，与智驾
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有所增加——

今年 4 月，广东云浮高速有司机开
着“智驾”睡了100多公里；有人在智驾
系统“接管”后，刷起手机，结果发生严重
事故；有人躺着“遥控”驾驶，未看见施工
减速标识，车辆冲进工地；甚至有直播画
面显示车辆在智驾控制中飞驰，司机却
完全“大撒把”，忙着看电影、吃泡面、品
茶……

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1至7月，我
国具备组合辅助驾驶系统的乘用车新车
销量为775.99万辆，同比增长21.31%，渗
透率为62.58%。这意味着，智驾日益成
为多数驾驶者会选择的工具。

然而，多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
智能驾驶相关的事故都指向同一个原
因：驾驶员盲目信任智驾技术，疏于行车
安全。

责任推给智驾？司法机关：不
予支持！

记者梳理各地案例发现，一些人对
智驾功能和道路安全法律责任存在认知
误区——

一方面，“高阶智驾”“零接管”等行
业营销话术，有意模糊了技术局限，让个
别驾驶员将“辅助驾驶”等同于“自动驾
驶”；另一方面，在法律责任归属问题上，
不少司机错误认为，智驾才是“交通参与

者”，一旦出事，自己最多算消费者“错误
使用”。

例如，北京司机闫某某因为醉酒后
用智驾当“代驾”，被以危险驾驶罪判处
拘役和罚金。他上诉认为，现今智能驾
驶技术已成熟，降低了道路危险性，请求
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这类“技术抗辩”站得住脚吗？智驾
的法律责任边界在哪里？

今年 7 月，公安部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明确：当前我国市场销售的汽车所搭
载的智驾系统，都还没实现“自动驾驶”
目标，驾驶人才是最终责任主体。公安
部交管局局长王强在发布会上说，如果
驾驶人在驾驶车辆的时候“脱手脱眼”，
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一旦出
事，还可能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
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

事实上，京、浙两地司法机关也用明
确判决，将责任锁定在驾驶人身上。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支持闫某某
的二审诉求，明确指出辅助驾驶系统“不
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
军认为，这一立场体现了“责任自负”的
法律原则。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作为
行为决策主体，必然要承担行为的法律
责任。

把好方向盘是能力，更是法律
责任

有人问，为何不以量刑更重的“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王某某这类
行为定罪处罚？

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
庭长姬广胜解释说，危害公共安全罪需
要实施者的主观故意，如果被告人并没
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只是放任这种
危险，那么以“危险驾驶罪”论处更加准
确。判处刑罚的后果，已足以震慑违法
者。

针对各类“智驾神器”违法使用问
题，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员额检察官金洁芸说，这类新型驾驶
作弊工具多在网络平台售卖，亟待从市
场和技术两方面加强监管，如屏蔽相关
引流广告和售卖链接。

不当使用能否成为免责“挡箭牌”？
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倩说，驾驶
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是法定且独立的，在
行驶过程发生事故，就是第一责任人，不
能以“消费者不当使用”为由推卸对相对
方的责任。

一位自动驾驶领域专家告诉记者，
当前，有关企业应充分提示智驾的场景
限制和使用风险，加强用户教育，并通过
标准约束、技术迭代等努力，让智能出行
更安全。

手不离方向盘，眼不离前方路。这
条安全驾驶的基本要求，在汽车技术飞
速变革的当下依然适用，也必须适用。
交通参与者应保持对法律规则的敬畏，
安全合规使用智能辅助驾驶。需知：把
好方向盘是能力，更是法律责任。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辅助驾驶不是“大撒把”
智驾不能当“代驾”

根据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12月1日之后，所有销售的
电动自行车产品均必须符合新标准规定。
新标准电动自行车有哪些变化？“旧国标”电
动自行车还能骑吗？如何选购新车？

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已于
今年9月正式实施。为保证符合旧标准电
动自行车的充分消化，避免社会资源浪费，
新标准设置了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
亚琼介绍，此前印发的《关于强化电动自行
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 加快新产品供应的
意见》也要求，指定认证机构及时提醒电动
自行车生产企业根据新标准实施时间，审慎
提出旧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认证申请，确保
旧标准的车辆可以在今年12月1日前完成
消化、平稳退市。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有哪些变化？
防火性能的大幅提升是新国标的一大

亮点。何亚琼介绍，新版标准修改完善近
200 个重要指标条目，将产生多方面的积
极效果。在降低火灾事故隐患和危害方
面，通过优化电动自行车防火阻燃技术指
标，塑料重量占比限制在整车重量的 5.5%
以下，能够起到延缓火灾蔓延速度、降低
燃烧强度以及减少火灾发生时有毒气体
释放量的效果。

此外，新标准通过严格限制电动机最高
转速等关键参数，确保车辆无法超速行驶；
通过完善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防篡改技
术指标和检测方法，增加互认协同功能，落
实“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从技术上大幅提高
非法改装门槛等。

新标准强化安全管理的同时，还能更好
满足消费者日常使用需求。

“比如，将铅蓄电池车型整车重量限值
由55千克放宽至63千克，满足消费者续航
里程需求；不再强制安装脚踏骑行装置等。”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
中心副主任何鹏林说，新标准还要求电动自
行车具备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功
能，以及时应对车辆被盗、温度过高或蓄电
池电压过高等异常情况。

全面停售后，“旧国标”电动自行车还能
上路吗？

受访专家表示，消费者已经购买“旧国
标”电动自行车且已经上牌，可以安心继续
骑，不会被强制淘汰。不过为了保障安全使
用，建议定期对车辆安全状况进行评估。

据悉，针对“旧车维修难、配件断供”等
担忧，各大厂商均已出台保障措施，承诺“旧
国标”车辆的维修服务和零部件供应至少持
续5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全面停售
将迎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
者 冯家顺）最高人民法院12月1
日发布 6 件依法惩治涉民生领域
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
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提高人民群众防范意识和反诈能
力。

这批案例中，有的犯罪分子诱
骗病患购买昂贵而无效的药物，或
是诱骗老年人购买虚假保健品，严
重损害病患和老年人群体的财产
安全和生命健康权。

在“胡某等诈骗案”中，胡某伙
同他人在北京经营“善某”诊所、

“强某堂”诊所，并雇用郭某良、汤
某秀等为“医托”，在某医院院内及
周边，向前来求医的病患谎称自己
身患癌症，在上述诊所接受诊疗后
病情好转，以此诱骗何某满等 50
余名被害人前往诊所并购买价值
昂贵但无治癌实效的中药，骗取共
计52万余元。胡某等6人以诈骗
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
月至一年不等的刑罚。

在“倪某荣诈骗案”中，倪某荣
伙同他人以免费吃饭、赠送礼品等
为饵诱骗老年人以高于成本价数

十倍的价格购买“保健品”，销售金
额达62万余元。人民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倪某荣有期徒刑十年三个
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二万元。

近年来，马拉松赛事日益普
及，有诈骗分子找到可乘之机。在
一起案例中，林某会利用其在马拉
松赛事圈内的知名度，谎称通过其
报名能够获得马拉松赛事配速员
等名额或参加耳机、跑鞋等设备的
测试资格，获取有报名需求人员的
信任，进而骗取财物，共计骗取邢
某等 10 余名被害人押金、报名费
等共计11万余元。林某会最终以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这批案例中，有人隐瞒参保人
员死亡事实骗取养老金，有人骗建
双重户籍重复领取养老金，还有人
冒充残疾人骗取国家补贴，人民法
院均依法从严惩处，有力震慑诈骗
犯罪分子，遏制诈骗犯罪态势。

最高法提醒广大民众提高防
范意识和法治意识，谨防落入诈骗
圈套，被骗后及时报案，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

谨防“医托”“圈子”等诈骗手法……

这些典型案例值得关注


